
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德【2009】10号 

                                                         

关于举办“天翼杯”“古城书香，青春飞扬” 

校园文化大展演活动的通知 

市直学校： 

2009 年是“五四”运动 90 周年，建团 87 周年。为充分展示

市直学校团员青年、少先队员与海西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的良

好精神风貌，展现市直中小学书香校园的丰厚底蕴，加快市直学

校“内涵发展”与“校园文化”的建设步伐，市直教育系统团委

决定举办“古城书香，青春飞扬——市直学校校园文化大展演”

活动，借助舞台的综合艺术表现手法，融合各校特色鲜明的办学

理念、育人成果、文化内涵等元素，展现教育改革发展的新面貌

和当代青少年蓬勃朝气、健康向上、全面发展的新风采。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古城书香，青春飞扬” 

    二、活动口号 

激扬青春活力，展现时代风采  

三、活动时间 

    2009 年 3 月-2009 年 4 月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泉州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共青团泉州市直教育系统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五、活动安排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时间：3月份 

     1.各学校确定主题，进行排练。 

     2.在 4 月 5 日前，请各学校填好参赛表格送到市直教育系

统团委，并发送电子版到邮箱：qzszjytw54@163.com。 

    第二阶段（初赛）： 

    时间：4月 18 日上午 8：30 

    地点：教育局后楼五楼会议室 

    初赛采用现场表演、赛后公布成绩的方式。根据赛前预备会

议（4月 16 日）的抽签顺序进行比赛，决赛节目从本次初赛选拔

中产生。 

    第三阶段（决赛）： 

    决赛时间将在 4月下旬（“五四”表彰大会）进行，展演安

排在“五四”表彰活动中进行，具体时间与地点另行通知。 

    六、活动主题 

活动力求以舞台表演的方式呈现市直学校立足基础教育改

革的可喜面貌，包括办学理念、育人成果、办学特色、学生风采

等生动的元素。活动旨在激扬市直青少年的活力，用青少年精彩

的表演再现学校在“校园文化”和“内涵发展”建设方面取得的

突出成绩，激励青少年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奋发有为。 

节目主题参考： 

    1.我以母校为荣（展示办学成果） 

    2.靓丽青春 服务社群（展示学校志愿者服务突出的表现） 

    3.青春激扬，活力澎湃（展示学校团队工作的特色） 

    4.泉州活力节拍（展示具有闽南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成效） 

    主题仅供参考，各校可根据校园文化特色对展演的节目主题

进行构思，节目名称自定。 



    七、具体要求 

    1.本次展演可同时以舞蹈、配乐诗朗诵、歌舞、情景剧等多

种表现手法展现学校特色和学生的青春风采。 

    2.节目的总长度不超过 7分钟，情景剧等剧本类的不超过 10

分钟，参与人数控制在 10—30 人之间。 

    3.节目要紧扣活动主题及相关要求。 

    4.节目必须体现学校特色与亮点，格调须健康向上。 

    八、大赛奖项 

活动拟设置：校园文化展演金、银、铜奖，最佳风采奖，最

具潜质奖，最具青春活力奖等。 

九、相关说明 

1.本次展演将作为团队工作年终考评的内容之一，各校可以

上报 1—2个节目到市直教育系团委参加初赛。 

    2.各学校展演尽量多样变化，不局限于单一表现形式。 

    3.鼓励挖掘创新的展演形式，以充分体现市直学校团员青年

大胆创新的精神，以展现各校办学特色和青年风采。 

  

    附件：1.“古城书香，青春飞扬”校园文化大展演参赛表格 

          2.“古城书香，青春飞扬”校园文化大展演评分标准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二 00 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教育   校园文化   展演   通知 

  抄送：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市委办、市府办、市委宣传

部、教育工委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9年 3月 24日印发 



附件 1： 

“古城书香，青春飞扬”校园文化大展演参赛表格 

参赛学校  负责老师  

节目人数  联系电话  

指导老师  节目形式  

节目简介 

（100 字） 
 

演员名单  

舞台要求  

备注：指导老师最多两名。 



附件 2： 

“古城书香，青春飞扬”校园文化大展演评分标准 

主题内容 

15% 

表现形式 

25% 

精神面貌

15% 

服装、道具

10% 

舞台效果

25% 

创意设计

10% 

      

评分说明： 

1.主题内容：节目能巧妙突出地表现活动主题，内容鲜活。 

2.表现形式：能合理地运用多种形式进行艺术表演，有利于

渲染节目的主题，能起到很好的舞台效果。 

3.精神面貌：演员须始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表演全程。 

4.服装、道具：使用的服装道具要与节目主题相吻合，起到 

很好的视觉冲击力。 

5.舞台效果：舞台调度合理、音响效果配合得当、节目整体 

设计巧妙连贯、表现形式多样且相宜、服装道具等方面效果好，

有较强的心灵触发力，能充分展示活动主题。 

6.创意设计：节目设计独具特色，创意新颖并收到良好效果。 


